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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人力銀行徵才廣告刊登服務契約書      訂單編號：                 


	刊登人
	           
	廣告刊登期間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聯絡人
	 姓名：                部門/職稱：
	電　話
	(    )               分機：

	E-MAIL地址
	
	傳　真
	(    )

	聯絡地址
	 □□□

	發票抬頭(請寫全名)
	 □ 同刊登人名稱
	統一編號
	

	發票樣式(請勾選)
	 □ 三聯式發票     □ 二聯式發票
	付款日期
	         年       月       日
(請於刊登起始日起算7天內完成付款)

	收取發票電子信箱
	 請寄至：                                                                □ 同E-MAIL地址

	購 買 項 目 及 付 款 方 式

	1、廣告刊登項目：
   A、徵才廣告刊登：
訂單類型

□ 年繳 / 365天
□半年繳 / 180天
□ 季繳 / 90天
□ 2月繳 / 60天
□ 月繳 / 30天
價格NT$ 
25,000元

15,000元

8,400元

6,600元

4,200元

   B、加值產品服務：（請勾選）
□ 企業形象：
單位(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價格NT$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11,000

12,000

    ※ 註：隨本契約同時購買公司企業形象的加值服務，需以每月為單位(每30天計算1單位=NT$1,000元)， 不提供零售天數。且購買期間需與VIP會員刊登期限相同。

□ 首頁 黃金職缺：我要購買      週，共NT $           元 
一週/1則NT$25,000元
□ 首頁 熱門工作：我要購買      週，共NT $           元 
   一週/1則NT$15,000元

□ 內頁 職務排序：我要購買      則，共NT $           元
   每天一則職缺NT$700元。

□ 其他專屬方案：                                                           
   金額總計：NT$              元
2、付款方式：（請勾選）提醒：手續費由刊登人自行負擔，傳真：(02)2767-0231
 □ 郵局劃撥，帳戶：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 劃撥帳號：50136541【劃撥繳費後，收據傳真需註明公司抬頭名稱】。
 □ 銀行電匯，玉山商業銀行 南京東路分行 戶名：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專屬帳號請電洽客服人員」。
 □ ATM轉帳，行庫代號「808」(玉山銀行)，轉入行庫帳號「專屬帳號請電洽客服人員」。

	特  別  約　定　條　款

	一、承辦人聲明：1、確有代理刊登人簽訂本契約之權限。 2、刊登人□屬  □不屬  保險、直銷或八大行業。
二、承辦人、刊登人簽署回傳（本公司傳真：(02)2767-0231）前，已詳閱並同意（請勾選）
□ 本契約以及專屬服務專員於傳真本契約時，同時提供之「服務條款」。(需回傳條款共兩張)
□ 本契約以及網址：http://recruit.1111.com.tw/VIPAgree.aspx「服務條款」之內容。(只需回傳此張)
 三、因本契約所生之爭議而涉訟時，雙方同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刊登人簽章
	        1111人力銀行（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分公司）

	公司大小章
	合約專用章
	主管簽名
	客服簽名

	             此處請蓋公司大小章
	        此處請蓋合約專用章
	     親簽/章
	    親簽/章

	求才企業服務中心 中部地區 TEL：(04)2203-1111  FAX：(04)2206-1111(網路下載版)
	     公司發票：□ 先開 □ 後開

	服務條款（本條款攸關雙方權利義務，請務必詳細閱讀後簽名或蓋章回傳）

第一條、廣告刊登服務：

1、本契約係刊登人為徵才需要，由1111人力銀行（下稱1111）提供網路平台服務，刊登網路徵才廣告。

2、本契約由刊登人簽署後回傳，經1111確認並於1111人力銀行網站上完成設定後，始生效力。本契約之傳真本視為正本。

3、刊登人應提供真實之身分資格證明（如：刊登人身份證或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其他經1111要求提出之必要證明文件，以確認刊登人之身分或資格之真正。1111並有權建檔，於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查詢時提供之。

4、1111僅提供網路徵才廣告之刊登，不保證刊登人於刊登期間內，有一定數量之主動應徵人數或招募到需求之人才，亦不
為任何一位求職者提供保證，刊登人仍須依面試程序自行篩選及過濾。如果刊登人與求職者發生任何爭議，不論面試或錄
用前後，均應由刊登人與求職者雙方自行協商或依循法律途徑解決。

5、刊登期間內，1111應維護資料、系統設備安全且免於故障，使刊登人不致發生無法刊登之情事。若有無法正常刊登之情
形時，1111同意延展等長日數供刊登人刊登。但因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1111之事由導致者，不在此限。

 6、刊登期間，除經1111事前書面同意外，刊登人經營之商品或服務，如發現與1111所從事之人力資源網站相同、相關或類

似之業務（不以登記之營業項目為限，也不問有無取得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許可，例如：人力資源顧問、人力資源仲介、

獵頭、人力派遣、人力外派或委外供應業務等）時，1111有權立即終止本合約且不退還費用，刊登人並應給付相當於刊
登費用100倍之懲罰性違約金。

7、刊登人不得假借他人名義或接受他人請託為虛偽或不實之刊登。如有違反，1111有權立即終止本合約且不退還費用，刊
登人並應給付相當刊登費用100倍之懲罰性違約金。

 8、刊登人刊登之公司簡介或商品介紹，如依法應標示警語、註明核准字號或許可字號而未標示或註明，或成人、賭博等商品

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時，不得刊登於1111網頁。若逕自刊登而致使1111被調查、追訴、索賠或處以行政罰鍰時，刊登人應

負責全額賠償以填補1111因此所受之損害，並應給付1111相當於該等簡介或介紹刊登期間之刊登費用100倍之懲罰性違

約金。

9、刊登人所提供的廣告素材、設定的關鍵字、廣告內容或廣告所連結的網站上，不得包含任何違反中華民國法律、公序良俗

或侵害著作權等的內容，並須保證提供的訊息是真實及完整之資料，且不得誇大不實。刊登人所選擇的廣告關鍵字或刊登

的廣告內容或圖片不雅，或有影射毒品、賭博、彈藥、誹謗、色情、淫穢或誣蔑、侵犯他人權利（包括但不限於著作權、
專利權、商標權、營業秘密或其它權利)之內容與字眼等情況時，1111得拒絕刊登。如刊登人自行刊登，1111於發現時得移除廣告。

第二條、廣告刊登其他附屬服務：

1、刊登期間，1111得免費提供人才查詢系統、履歷表自動配對或其他附屬服務。附屬服務內容並非固定，由1111保留隨時

視情況調整之權利。

2、刊登期間內，1111有權限制刊登人於人才查詢系統搜尋履歷之數量上限，並檢視刊登人之搜尋量別及紀錄。
3、刊登期間內及期間屆滿後，1111得免費提供子網站的加值曝光服務，並得定期或不定期以電子郵件、手機簡訊或其他方
式提供1111企業集團各項服務或活動訊息；如刊登人同意接受本條服務，簽署本契約時，同時授權1111於符合法令及於
本契約服務範圍內，使用刊登人提供之商標及著作。                  刊登人 □ 同意  □ 不同意 接受加值曝光服務。
第三條、為保護求職者：

1、刊登人須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就業服務法等相關法令提出徵才需求。
2、刊登人應保證據以刊登網路徵才廣告之公司基本資料登錄表、各種職缺登錄表以及通知1111進行刊登之內容，均屬真實

，並於刊登前詳細核對，如有錯誤自行負責。亦不得有詐欺、虛偽、誇大不實、引人錯誤或有其他違反法令、公序良俗等

情事。

 3、如刊登人屬於法定八大行業、傳直銷或保險業者(不論有無依法設立登記或核備)，應確實告知，並同意1111依其行業屬

性及刊登情形，隨時決定是否開放人才查詢系統專屬查詢、或限制履歷搜尋的數量。
4、請刊登人務必注意下列事項：

（1）不得要求求職者提供財力證明、保證金、存款帳號，或要求職者先行購買商品、課程、繳納入會費、簽訂僱傭以外契
約、或藉各種名目收取費用等不當行為。

（2）不得於刊登期間或是契約屆滿後，將求職者履歷資料轉作徵才以外的用途，或將人才查詢系統之專屬帳號、密碼轉供
關係企業或其他第三人使用。

（3）不得以電話聯絡或是寄送與求職者興趣、或設定之職缺不符，或是其他非求職目的之電子郵件或簡訊。
（4）不得刊登與營業項目不符、或是屬於論件計酬、在家工作或是電話、網路聊天等非典型工作的職缺。
第四條、刊登人同意：

1、若有求職者投訴、申訴，或有 BBS或社群網站網友反應，或有檢調警、司法機關或主管機關調查，或有媒體或民意代表

揭露刊登人之行為涉嫌不法或有其他不當之情事者，或其他違反本契約第三條之情形時，1111得立即停止徵才廣告之刊
登、限制或調整1111所提供之各種附屬服務範圍（例如：暫停履歷自動配對、人才查詢系統專屬查詢、或限制履歷搜尋
數量上限等），且已收取之刊登費用無須退還。
2、刊登人有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登記、聲請重整、破產、解散、合併、召開債權人會議等之事實時，於1111主動察覺

或刊登人得主動通知1111終止本契約，並自察覺或通知之日起發生終止之效力。刊登人申請退費時，應先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予1111，1111同意按比例退還刊登人已兌現或給付但尚未到期之刊登費用。

3、刊登人若未按時付款，1111得暫停所有服務，如經催告仍未付款，1111得終止本契約。終止契約時，刊登人仍應按比例
給付已刊登期間之刊登費用。
以上「服務條款」已經閱讀完成：                (蓋章或簽名)



求才企業服務中心 中部地區 TEL：(04)2203-1111  FAX：(04)2206-1111(網路下載版)









